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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3 1175、钱军

关于上海增强民企投资信心、支持民营经济

发展的提案

※背景情况※

略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※问题及分析※

略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※建议※

1、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。立足国家层面的民营经

济促进法，出台上海地方的民营经济促进条例，为民营企业

加强法制保障。其中，除了市场比较关注的依法保护民营企

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、加大重大应用场景和科技基础设施等

向民营企业开放力度等，建议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准入

公平。一方面，要为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民营企业以及外资

企业提供公共的竞争机遇；另一方面，要为上海民营企业和

企业家在外地开展业务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和保障，谨防

“远洋捕捞”。此外，长期还要在立法执法上推进民营企业

合理行为合法化，贯彻落实“法无禁止皆可行”的基本方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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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理

行为与诉求能够合法。

2、积极解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债务等经济问题。充分

用好政府专项债等资源，优先安排偿还拖欠民营企业，尤其

是健康运行的中小企业的欠款，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的现金流。

同时，当前经济环境需要特别加强民营企业家保护。一方面，

要加强“精准限高”，过于宽泛的限高政策容易打击职业经

理人，而对于认定需要限高的人员，建议放宽交通工具限制，

比如高铁二等座，当前高铁已经成为日常重要的代步工具，

限制高铁不利于“限高人员”积极开展工作，早日解除限高。

另一方面，民营企业涉及的债务、税收等经济问题，建议适

当增加“免诉讼”，否则离开了企业家的企业基本难以运转。

3、加强对优质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奖励和支持。支持

民营企业培育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创新人才梯队，激励民营

企业做好研发创新。鼓励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上市发展，

尤其是具有强科创属性及创新模式的民营企业，鼓励其在科

创板、创业板、上证主板等板块上市发展。此外，适当为民

营企业参与的并购重组提供便利，支持优质民营企业的创始

人、技术高管、早期投资者等能够通过多元化渠道实现退出。

这些措施都可以提振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的信心，鼓励新一轮

的长期投资。


